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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一届会议  第六十二年

议程项目 19  

塞浦路斯问题  
 
 
 

  2007 年 8 月 6 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请参阅作为联合国 A/61/1011-S/2007/456 号文件分发

的 2007 年 7 月 23 日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你的信。尽管其内容并不令人感到

意外，但其中不可原谅的断言却迫使我国政府将其视为原则问题做出回应。 

 塞浦路斯共和国，作为一个民主、负责的主权国家和联合国会员国，至少有

权得到其强大邻国起码的尊重和敬重。顺便提及，该国声称是塞浦路斯独立和领

土完整的保证国。可是，土耳其反而对我国动用军事力量，侵犯并仍占领着我国

37％以上的领土，现在一方面制造新的既成事实，一方面威胁进一步动用武力，

这是前所未有的。 

 似乎仅仅是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存在就被土耳其视为寻求自己界定的地缘战

略利益的绊脚石，阻碍了被其视为在东地中海的“权利”的可变地理范围。《联

合国宪章》所载国际关系的国际合法性和基本原则必须得到坚持和捍卫，这加强

了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信念，塞浦路斯在原则立场上毫不动摇，也决不会被土耳其

长期奉行的不属于这个时代的炮舰政策所胁迫。 

 对于上述信件的内容，在作为 A/61/726-S/2007/52 号文件分发的 2007 年 1

月 31 日塞浦路斯常驻代表给你的信中，我国政府表明了立场。此外，2007 年 5

月 25 日给你的信（A/61/931-S/2007/317）是就土耳其以非法勘探塞浦路斯主权

所有的自然资源为目的侵犯我国领海问题向联合国发出的众多信件之一。 

 塞浦路斯政府对其全部领土、领海和领空的主权及（或）对其专属经济区及

大陆架的主权毫无疑问。在行使此类主权框架范围内，并且根据《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第 74、75、83 和 84 条所规定的义务，塞浦路斯正着手在《公约》规定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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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而且适宜划界的区域与邻国划界。根据相关国际法，土耳其在与其海岸线既不

相对也不相邻的区域划界方面没有合法利益，它声称在塞浦路斯水域有“合法”

权利是不适宜的和挑衅性的。 

 此外，根据《海洋法公约》或一般国际法，塞浦路斯勘探和开发其专署经济

区和（或）大陆架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不容置疑。塞浦路斯为在其专署经济区勘

探、开发和生产油气资源授权进行国际招标，确实是在完全符合国际法的情况下

行使主权权利。 

 相比之下，尽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条款大部分是对习惯国际法的编纂，

土耳其作为未批准该公约的少数国家之一，拒绝遵守《公约》的文字和精神，反

而抬出靠不住的、没有根据的理论，而这种理论与当今世界和海洋法的发展完全

脱节。 

 土耳其坚称塞浦路斯政府在东地中海制造紧张局势，确实具有讽刺意味，因

为事实再三证明，土耳其自己的行为是该区域紧张和不稳定局势的唯一来源。上

述信件称“土耳其坚决保护其在东地中海的权益”，近乎赤裸裸地威胁再次动用

武力，也说明土耳其多么严重地偏离了国家对外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请将本信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9 下的文件和安理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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